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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 
扶貧小組委員會  

推動社會企業發展  
 
 
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簡 介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民 政 署 )及 社 會 福 利

署 (社 署 )透 過 推 動 社 會 企 業 (社 企 )發 展 ， 以 協 助 弱 勢

人士自力更新的措施和計劃。  
 
 
背 景  
 
2 .   政府積極推動社企發展，例如「伙伴倡自強 」

社區協作計劃 (伙伴倡自強計劃 )及「創業展才能」計

劃，旨在讓弱勢社羣通過就業達致自力更生，並以企

業思維及創新方法，滿 足不同社羣的需要，以 孕育關

懷文化，凝聚社會各界，發揮互助精神。  
 
3 .  現 時 ， 民 政 署 及 社 署 分 別 透 過 推 行  伙 伴 倡 自

強計劃及「創業展才能」計劃推動社企發展。  
 
 
(一 )  「伙伴倡自強」社區協作計劃  
 
4 .  民政署推行的伙伴倡自強計劃源於前扶貧委 員

會推動以地區為本的扶貧措施，希望透過提供種子基

金 予 合 資 格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成 立 社 企 ， 以 創 造 就 業 機

會，讓弱勢社群有機會在職場上鍛鍊和發揮，從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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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 就 業 能 力 ， 達 到 自 力 更 生 及 有 效 地 融 入 社 會 的 目

的 。  
 
5 .  財政司司長在 2006 年及 2 0 11 年先後兩次，每

次預留 1 億 5 千萬元，供民政署分別在 2006 至 2011
年及 2011 至 2016 年兩段期間，推行伙伴倡自強計劃。 
 
6 .  伙伴倡自強計劃自 2006 年起推行，至 今已合共

撥 款 約 1 億 7 千 萬 元，資 助 成 立 了 超 過 1 5 0 家 社 企 ，

創造約 2  500 個 (包括全職及兼職 )就業機會。  
 
7 .  伙伴倡自強計劃下社企的行業，由申請的非牟利

機構按地區需要，並考慮到所服務弱勢社群的工作技

能或可接受培訓的能力而決定，以達致可持續發展的

長期目標。它們所涵蓋的行業範圍非常廣泛，如飲食、

零售、家居服務、藝術、表演以至園藝及生態旅遊等，

詳情見附表一。社企遍布香港各區，創造的工作崗位

種類繁多，有關社企推行的地區分布，詳情見附表二。 
 

8 .  為 進 一 步 推 動 社 企 的 發 展 ， 民 政 署 每 年 會 舉 行

多項宣傳活動，並透過社企專題網站、宣傳短片、報

章廣告及電台和電視的廣播專輯，讓更多市民了解社

企的理念和得知社企的產品和服務資訊。此外，我們

亦會安排社企在適當場合參與展銷活動，如工展會、

美食博覽、食品嘉年華、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及北區

花鳥蟲魚展覽等，以加深市民對相關社企產品和服務的

認識和支持社企的發展。自 2012 年起，民政署每年更

舉辦社會企業地區嘉年華會，旨在將社企的產品和服

務帶進社區，宣揚愛心消費及鼓勵市民多採用社企的

產品和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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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「 創 業 展 才 能 」 計 劃  
 
9 .   社署於 2001-02 年度獲一次過撥款 5,000 萬元，推行

「創業展才能」計劃。社署透過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成立

小型企業，為殘疾人士創造就業機會，讓他們在細心安排

和氣氛融洽的環境中真正就業。鑑於計劃能有效達至政府

增加殘疾人士就業機會的政策目標，政府於 2012 年 1 月為

計劃再注資一億元，資助非政府機構成立更多小型企業，

為殘疾人士創造更多就業機會，並提高對計劃下小型企業

的支援，包括將資助期由最長兩年延長至三年。  
 

10 .   「 創業展 才能」計 劃下 的有關業務所僱用的職員

須最少有半數為殘疾人士，藉此為殘疾人士直接創造就業

機會。每項小型企業的最高撥款額為 200 萬元，以作為創

業初期的資本及首三年的營運資金，及後企業須在財政上

自給自足。為促進獲計劃資助的業務可持續發展， 社署轄

下的康復服務市場顧問辦事處（  下稱「顧問辦事處」） 為

這些業務提供顧問服務，舉辦不同活動以拓展及推廣其產

品及服務，所舉辦的活動包括每年一度的展銷會及設計比

賽；聯絡商業機構，以爭取他們的支持，提供場地讓這些

業務進行宣傳活動；出版季刊；透過傳媒進行宣傳活動；

以及統籌各資助業務參加工展會等大型活動。顧問辦事處

亦會就有關非政府機構所承諾達到的里程，監察個別資助

業務的進度，並在有需要時給予適當建議。  

 

11 .   截至 2013 年 1 2 月底，「創 業展才 能」計劃已向

非政府機構批出約 6 ,500 萬元資助款額，成立 84 項不同

性質的業務。這些業務項目共創造了約 890 個就 業 機 會 ，

其中超過 630 個職位 是為殘 疾人士 而設。業務的類別

及所創造的職位載列於附表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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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結  
 
12 .  民 政 署 及 社 署 會 繼 續 推 行 適 當 的 社 區 協 作 計

劃，並 利 用 各 區 既 有 的 平 台 及 網 絡，推 動 社 企 發 展 ，

以協助弱勢人士自力更新。  
 
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社 會 福 利 署  
2 0 1 4 年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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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一  
 
 

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  
社 企 業 務 種 類 的 分 佈  

(截至 2013 年 1 2 月底 )  
 
 

業務性質   社企數目  
飲食  31 
零售  28 
美容、按摩及個人服務  19 
藝術、表演及學習坊  16 
家居服務 (包括裝修 ) 15 
環保及二手店  14 
商業支援服務  13 
種植及旅遊  10 
其他 (如洗車 ) 7 
總數 : 1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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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二  

 
 

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  
社企推行地區分布  

(截至 2013 年 1 2 月底 )  
 
 

市區  
社企數目  

新界區  
社企數目  

跨區 /全港推行  
社企數目  

油尖旺  5 元朗  12 
深水埗  4 屯門  13 
觀塘  6 荃灣  7 

中西區  4 離島  4 
東區  4 大埔  6 
南區  3 沙田  7 

黃大仙  2 葵青  2 
九龍城  4 西貢  3 
灣仔  5 北區  3 

跨區 /全港  59 

小計 : 37 小計 : 57 小計 : 59 
總計 : 1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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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三  
 

「 創 業展 才 能」 計 劃業務的類別及 

為殘疾人士所創造的職位 

(截至 2013 年 1 2 月底 ) 
 
 

業務類別 
小型企業／

業務數目 

為殘疾人士創

造的職位數目 

零售  30 155 

食品及餐飲 25 181 

清潔 9 109 

專業服務(例如:按摩服

務、美容店、有機農場、無

障礙通道技術服務、旅遊服

務及生態旅遊服務等) 

20 192 

總數 84 637 
 

 


